
开封市龙亭区消防救援大队文件

龙消〔2023〕8 号

2023 年度开封市龙亭区消防救援大队“双随
机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
为继续贯彻落实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规范监管行

为，提升监管能力，强化市场主体自律和社会监督，结合工作

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抽查工作时间

即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

二、抽查对象

全区重点单位、一般单位、九小场所。



三、职责分工

牵头单位：开封市龙亭区消防救援大队

四、检查范围及要求

严格按照《开封市龙亭区消防救援大队“双随机一公开”

工作实施细则》和《开封市龙亭区消防救援大队抽查检查事项

清单》要求检查。

五、抽查比例和频率

名录库中市场主体重点单位 10 家，一般单位 5 家，抽查比

例不低于名录库中市场主体 10%。

六、检查工作流程

1.抽查企业和检查人员名单产生，通过摇号方式随机从

“两库”名录中抽取。

2.检查过程。在检查名单确定后，执法人员应在规定时间

内开展检查工作，对主体进行检查时，应当将检查的情况和处

理结果予以记录，制作《现场检查记录》。自检查结束之日起

7 个工作日内，完成检查通报，检查资料要及时完成归档并妥

善保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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